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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工商美容科校內技藝技能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110 學年度美容科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      （一）培養學生精湛技藝技能，使其具備升學與就業競爭力。 

      （二）提升學生技藝技能競賽績效。 

三、 辦理單位： 

主辦單位：實習處。 

承辦單位：美容科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 

美容科學生。 

五、 辦理時間、地點： 

年級/比賽項目 競賽日期 競賽地點 

一年級美髮 

111 年 5 月 19 日 專業教室 
二年級美髮 

一年級美容 

二年級美容 

六、 實施方式及內容： 

      （一）報名方式與人數：報名表如附件一，每班每項目報名上限 5 人。 

          1.報名時間：一、二年級美容、美髮 (以班為單位)，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13 日截

止。 

          2.報名地點：六和敬大樓 4 樓美容科辦公室(林玉清小姐)。 

     (二）競賽規則如附件二。 

七、獎勵考核： 

      （一）獎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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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1.各競賽項目依照總成績高低，取前三名與佳作三名，各頒發獎狀乙張並依校內敘 

               獎方式敘獎。 

             2.成績相同者，以術科成績佳者優先錄取，前六名入選培訓選手。 

             3.擇期辦理頒獎，頒獎日期另行通知。 

           4.得獎者登錄五育。 

     （二）考核：設計問卷彙整學科與術科競賽成效並加以分析，作為教學或命題改進之參考。 

八、經費： 

本計畫所需經費由 110 學年度學校編列預算支付。 

九、預期效益： 

      （一）學生技藝技能競賽獲獎人次逐年增加。 

      （二）學生能在實務及學理中具體印證專業技能。 

      （三）使學生具備技藝技能競賽競爭力。 

  十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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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中山工商 110 學年度美容科校內技藝技能競賽報名表 

班級：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一年級美髮     □一年級美容     □二年級美髮     □二年級美容      

個人資料 

序號 
學號 姓名 備註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   導師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 

附件一  

中山工商 110 學年度美容科校內技藝技能競賽報名表 

班級：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一年級美髮     □一年級美容     □二年級美髮     □二年級美容      

個人資料 

序號 
學號 姓名 備註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   導師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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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中山工商 110 學年度美容科校內技藝技能競賽 

美容、美髮競賽規則 

競賽 

項目 
術科 100% 競賽規則說明 

一年級 

美髮 

●標準冷燙 

時間：50分鐘    

(一)選手於術科考試當天務必著整齊工作服。 

(二)技能細節如美髮丙級術科標準冷燙試題。 

(三)評分標準：光澤度30%、捲子排列30%、整體感40%。     

二年級 

美髮 

●女子編梳 

時間：依命題規範 

●女子剪、燙髮及吹

整成型 

時間：依命題規範 

●學科-啟英ⅠⅡ 

(一)選手於術科考試當天務必著整齊工作服。 

(二)選手必須遵守美容衛生規範，並做好善後工作。 

(三)選手請準備20吋頭組(金底)賽前清洗乾淨，報到後會

依抽籤交換頭組；另女子剪、燙髮及吹整成型請自準

備一頂16吋優等頭皮。 

(四)評分標準： 

女子編髮-光澤度40%、整體呈現試題60%。 

女子剪、燙髮及吹整成型-剪髮精緻度40%、燙髮成型捲度

30%、吹風整體性30%。 

一年級 

美容 

●紙圖-華麗新娘妝 

時間 60分鐘 

(一)選手於術科考試當天務必著整齊工作服。 

(二)選手必須遵守美容衛生規範，並做好模特兒防護工作。 

(三)紙圖不加邊框設計，不可使用亮片、水鑽等裝飾品。 

(四)可使用色鉛筆、墨筆加強效果。 

(五)評分標準：切合題意30%、整體搭配40%、技巧運用30%。 

二年級 

美容 

●紙圖 

時間：依命題規範 

●真人化妝(2題)  

時間：依命題規範 

●學科-啟英ⅠⅡ 

(一)選手於術科考試當天務必著整齊工作服。 

(二)紙圖不加邊框設計。 

(三)可使用色鉛筆、墨筆等顏料加強效果。 

(五)評分標準：符合主題50%、色彩運用20%、技巧運用30%。 

 


